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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	陽光國小 110 學年度	性平教育	研習實施計畫	

【從自我意識到性別平等教育】	

	

一、 依據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六條及陽光國小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性別平等教育
工作委員會決議辦理。	

二、目標：	

(一)透過研習活動提昇教師生命性平教育之理論基礎與實務經驗。	

(二)促進教師性平教育教學經驗交流與資源分享，凝聚教師之間的情誼，增

進教師凝聚力與性平教育的使命感。	

	

三、辦理單位：新竹市東區陽光國民小學	

四、 辦理日期：110 年 10 月 06 日(星期三)13：30-16：30。	

五、 活動地點：陽光國民小學	 	太陽城堡	階梯教室。	

六、 參加人員：陽光國小教師，共 60 人。	

七、 報名方式：參加人員請上新竹市教師研習中心研習護照報名。	

八、 	課	程	規	劃：	
日期	

時間	
10	月	06	日（星期三）	

13：10～13：30	 報到時間	

13：30～16：30	

 
從自我意識到性別平等教育本談性平教育 

 
講師— 郭雅真老師勵馨基金會宣導特約講師 

專長為兒少親職性教育、情感教育、人際溝通力訓練 

	
	


